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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ZHD00-2023-0005

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政府文件

镇政发〔2023〕34号

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政府
关于印发镇海区加快推进制造业高质量

发展政策意见的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区政府各部门、各直属单位：

《镇海区加快推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政策意见》已经区政府

第三十一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印发，请抓好贯彻落实工作。

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政府

2023年10月12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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镇海区加快推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政策意见

为深入实施数字经济创新提质“一号发展工程”，引导产业数

字化转型，推进数字产业化发展，实现制造业高质量发展，根据

《推进“122”千百亿产业集群发展的行动方案》（镇区委办〔2019〕

140号）、《镇海区数字经济提质扩量行动计划（2022-2025）》（镇

政办〔2022〕35号）、《镇海区实施数字经济创新提质“一号发展

工程”行动方案》（镇经信〔2023〕71号）等文件精神，提出如

下政策意见。

一、加快推进产业数字化转型

1.大力推动智能制造。对列入宁波市智能工厂/数字化车间项

目并通过竣工验收的，按项目投入给予 15%、最高 800万元奖励。

对列入镇海区数字化车间项目并通过竣工验收的，按项目投入给

予 12%、最高 500万元奖励。对已纳统的数字经济核心制造业企

业实施上述项目的，奖励标准上浮 20%，封顶不变。

鼓励企业积极申报国家、省级、市级产业数字化项目。对获

评市级“未来工厂”、省级“未来工厂”试点、省级“未来工厂”

的，给予 10万元、50万元、100万元累进补差奖励。对列入市级

智能制造标杆计划、省级智能工厂/数字化车间计划，获评省级

5G全连接工厂、国家级智能制造示范工厂、国家级 5G全连接工

厂的，分别给予 20万元、20万元、50万元、50万元、50万元

奖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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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支持企业加大技改投资。对符合我区产业发展导向和布局

要求，生产设备（技术、软件）投资 200万元（含）以上的项目，

给予不超过 6%、最高 200万元奖励。

对列入高技术、数字经济核心制造业的企业实施技术改造项

目，生产设备（技术、软件）投资 200万元（含）以上的，给予

不超过 8%、最高 300万元奖励。

单家企业同一年度最多可申报本条款项目 2个。

3.加快推动企业数字化改造“三个全覆盖”。推动规上企业数

字化改造全覆盖，对实施两化融合项目的，按项目投入给予

20%-30%、最高 100万元奖励。推动重点细分行业（产业）数字

化改造全覆盖，开展智能制造诊断，对实施重点细分行业（产业）

数字化改造项目的，按项目投入给予 30%-50%、最高 100万元奖

励。推动企业上云上平台全覆盖，对纳入市级“云上企业”培育

库的，给予 5万元奖励，对获评省级制造业“云上企业”的，给

予 20万元奖励；对服务商辅导企业上云上平台的，给予服务商

1000元/家、最高 10万元奖励。

4.推动工业互联网平台跨越发展。对获评市级、省级、国家

级工业互联网平台的，分别给予 10万、30万元、50万元累进补

差奖励。对获评市级企业大脑的，给予 50万元奖励。对列入市级

优秀工业APP的，给予 5万元奖励。

5.提高企业数据管理能力。对首次获得数据管理能力成熟度

评估（DCMM）二级、三级、四级评估认证的企业，分别给予 2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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万元、30万元、40万元累进补差奖励。对首次获得两化融合管理

体系贯标AA级、AAA级认证的企业，分别给予 20万元、30万元

累进补差奖励。

6.加强企业信息安全建设。支持企业开展工控安全诊断提升，

鼓励经认定的工控安全服务商对企业开展工控安全诊断、咨询、

评测。对企业实施工控安全提升类数字化改造项目的，优先列入

当年两化融合项目计划或重点细分行业（产业）数字化改造项目

计划。

7.支持产业融合发展。对通过经信部门初审上报，并获评国

家、省级、市级服务型制造、信息消费、新一代信息技术类（新

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融合发展、典型产品、应用和服务案例等）

等项目的，以及 5G、人工智能、区块链、大数据、物联网、数字

孪生、元宇宙、机器人等新技术应用场景试点示范的，分别给予

市级 10万元、省级 20万元、国家级 50万元奖励。每家企业每年

享受本条政策不超过 2个项目。

二、推动数字经济核心制造业提质发展

8.做大数字经济核心制造业。对新纳统的数字经济核心制造

业企业，给予一次性 10万元奖励。

9.培育数字经济骨干企业。对首次进入全省电子信息百家重

点企业、全国电子信息百强名单的数字经济核心制造企业，分别

给予最高 50万元、100万元奖励。

10.鼓励打造数字工厂标杆企业。对获评市级数字工厂标杆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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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级数字工厂培育、省级数字工厂标杆企业，分别给予 20万元、

20万元、50万元累进补差奖励。

11.鼓励核心制造业企业提质跃升。实施数字经济“双倍增”

工程，对每季度产值同比增速平均超过 20%的重点数字经济核心

制造业企业，给予企业核心团队 10万元奖励，每再增加 5个百分

点，再给予 5万元奖励，最高 30万元。对年度主营业务收入首次

达到 1亿元、3亿元、5亿元、10亿元的数字经济核心制造业企

业，分别给予企业核心团队 10万元、15万元、20万元、50万元

奖励。

12.大力培育智能制造工程服务商。对首次获评市级优秀智能

制造服务机构、省级智能制造工程服务商或省级 5G全连接工厂服

务机构的，分别给予 10万元、30万元奖励。

13.大力营造数字经济发展氛围。根据经营状况、经济贡献、

评优评先、工作配合等情况，每年推荐镇海区数字经济领域先进

团体（集体、企业）和个人，给予一定奖励。

三、加快提升制造业创新能力

14.加快制造业创新中心建设。对列入市级创新中心创建名单

的，给予市级奖励 50%的配套奖励；对列入国家级、省级创新中

心创建名单的，给予一定综合支持政策。

15.支持自主创新优质产品推广应用。对当年列入宁波市工业

新产品试产计划、且通过鉴定的，给予 5万元奖励，单家企业年

度奖励最高 10万元；对认定为省内首台（套）装备、“浙江制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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精品”和市认定但省未公布的首台（套）装备的，分别给予 50 万

元、20万元、20万元奖励；对认定为市内首版次软件的，给予

10万元奖励。

四、鼓励重点培育企业发展

16.大力培育优质企业。积极培育大中小融通发展的企业梯

队。对被认定为市专精特新中小企业、市级制造业单项冠军潜力

型培育企业、市级制造业单项冠军重点培育企业的，分别给予 10

万元、10万元、40万元奖励。

17.鼓励企业上台阶。对年主营业务收入首次达到 1亿元、5

亿元、10亿元、20亿元的非石油化工类企业，分别给予企业核心

团队 5万元、8万元、15万元、20万元奖励。对年主营业务收入

首次达到 10亿元、20亿元、30亿元、40亿元的石油化工类企业，

分别给予企业核心团队 5万元、8万元、15万元、20万元奖励。

鼓励小微企业上规升级，对上一年度首次纳入规上企业库的（包

括“小升规”、“月进规”企业），给予最高 5万元奖励。对规下样

本企业年度营业收入增速超过平均增速且正增长，根据市级权重

高低最高给予一次性奖励 2万元。

五、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

18.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。对纳入战新企业名录且当年度

战新产值占比超过 90%的亿元规上工业企业，产值增长 20%以上

且为近 5年最高的，给予 20万元奖励。

19.搭建高能级战新平台。对获评为省级、国家级企业技术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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心的，分别给予 50万元、300万元奖励。

20.支持开展两业融合试点创新。对获评为市级、省级、国家

级两业融合试点的，分别给予 30万元、50万元、100万元奖励。

六、搭建公共服务平台

21.鼓励企业服务平台建设。对服务平台为企业开展政策咨

询、数据采集、信息化普及、先进制造模式推广等精准服务的，

采用政府购买服务方式予以扶持。对首次评为市中小企业公共服

务示范平台的，给予 20万元奖励。

22.引导企业导入先进管理模式。推进企业质量管理梯队培

育，对开展质量管理提升咨询的企业，经认定为合格、良好、优

秀的，按咨询服务费分别给予 20%-40%奖励，每家企业当年度累

计奖励金额最高 30万元。被评为宁波市管理创新提升标杆企业、

浙江省管理对标提升标杆企业，分别奖励 10万元和 20万元。实

施企业家和中高层管理干部（含技术骨干）素质提升工程，分层

分类开展培训，提升经营管理人员综合能力。

23.鼓励企业拓市场。对企业参加当年政府指令性展会的，最

高给予展位费全额奖励，单家企业最高 5万元；给予展位特装费

50%、最高 20万元奖励。

24.鼓励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协同。支持市级制造业单项冠军

企业、专精特新企业（以公布名单为准）采购注册行政区制造业

企业产品，对采购 3家（含）以上非化工企业产品、且年内采购

金额合计达到 500万元（含）以上的，按照实际采购金额的 1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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给予采购方奖励，单家企业最高奖励 30万元。采购方与被采购方

不能为关联企业。

七、实施品牌标准战略

25.推动企业创牌创优。对通过“品字标浙江制造”自我申明、

品牌认证的企业，分别给予每家 10万元、20万元奖励；非制造

业企业通过“品字标”认证或自我申明的给予每家 8万元奖励；

对新获绿色产品认证的企业，给予每家 8万元一次性奖励。对新

认定为浙江省知名商号的单位，给予 10万元奖励。

26.推进技术标准建设。对主持制定国际标准的企业，每项标

准给予最高 20万元奖励；对主持制定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、浙江

制造团体标准的企业，每项标准给予最高 10万元奖励。对参与制

定国际、国家标准的企业，每项标准给予最高 10万元、5万元奖

励（修订项目减半奖励。属于专利转化的，增加 40%奖励）。主

持的标准化项目获“中国标准创新贡献奖”、“浙江省标准创新贡

献奖”、“宁波市标准创新贡献奖”的，分别给予不高于 20万元、

15万元、10万元的奖励，同一项目获“宁波市标准创新贡献奖”

后又获省级或国家级的，给予补差奖励。新认定为“浙江标准”

的，每项标准给予不高于 5万元的奖励。每家企业每年奖励额度

不超过 50万元。

27.推行卓越绩效模式。对新获得国家级政府质量奖、提名奖

的组织，分别给予 100万元、50万元奖励；对新获得省、市级政

府质量奖的组织，分别给予 50万元、20万元奖励，质量创新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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减半奖励；对新获得区政府质量奖及入围奖的企业，分别给予 30

万元、5万元奖励。

八、实施全域产业治理

28.推进“腾笼换鸟、凤凰涅槃”攻坚行动。落实省、市要求，

每年按不低于区土地出让金收入的 0.5%计提“腾笼换鸟”专项经

费，按项目法支持国有公司建设小微企业园、镇（街道、园区）

利用自筹资金实施腾笼换鸟重大项目。按因素法支持镇（街道、

园区）推进工业用地盘活、园区提升、区块改造、企业（行业）

整治、绿色制造、淘汰落后等工作，鼓励工业用地（企业）再开

发、小微企业园（特色产业园）建设。

29.深化“亩均论英雄”改革。对获评区级、市级、省级“亩

均论英雄”行业领跑者企业的，分别给予企业主要经营者 10万元、

15万元、20万元奖励。

30.推进小微企业园高质量发展。对新获评一至五星级小微企

业园的，分别给予 5万元、10万元、20万元、50万元、100万

元累进补差奖励；首次获评市级、省级制造业产业示范基地（园

区）、特色产业示范园、数字化园区的，分别给予 20万元、40万

元奖励。

九、实施绿色制造工程

31.鼓励绿色制造示范。对首次获评市级、省级及以上绿色工

厂（园区、供应链、工业产品绿色设计示范企业）的分别给予 15

万元、30万元累进补差奖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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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2.鼓励工业节水。对首次获评市级、省级及以上节水型（节

水标杆）企业的分别给予 5万元、10万元累进补差奖励。

33.鼓励开展清洁生产。对企业开展自愿清洁生产审核并列入

年度计划的，通过验收后，给予最高 5万元奖励。

34.鼓励实施绿色化改造。对企业经清洁生产审核实施的减

碳、减排、节水、资源循环再生利用等绿色化改造项目，设备（技

术）投资额 50万元（含）以上的，给予 8％、最高 20万元奖励。

十、支持军民融合发展

35.深入贯彻军民融合发展战略。

十一、附则

36.同一主体的同一事项或参照同一奖励依据的项目，原则上

不重复享受市级和区级各项奖励扶持政策，级别提升的给予补差

奖励，区级各项同类政策就高不重复享受，具体按资金管理办法

执行。除另有约定外，实行“一企一策”或“一事一议”等政策

的企业，原则上不再享受本政策。

37.对本政策规定的奖励资金仅规定幅度范围，未规定明确标

准的，由职能部门会同财政局结合实际制定具体奖励标准。除另

有约定外，本政策条款所涉奖励资金按年初预算安排发放，若超

过预算，则按比例下调兑现标准。

38.企业享受上述政策条款需符合企业综合评价、研发投入及

企业综合贡献有关要求，具体按资金管理办法执行。

39.区发改局负责第 18、19、20、35条政策落实，区市场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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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局负责第 22条部分政策以及第 25、26、27条政策落实，其余

政策由区经信局负责落实。区财政局负责政策预算安排、资金拨

付和资金分配监督。

40.发生安全生产、食品安全、环境污染、产品质量、偷税欺

骗、恶意欠薪等重大事故和重大群体性事件、节能减排目标未完

成以及其他违法违纪行为的企业，根据《镇海财政支持经济发展

专项资金申报资格限制管理规定》执行。对弄虚作假、多头申报、

骗取资金的企业，追回已拨付资金并追究法律责任。

41.本政策意见自 2023年 11月 12日起施行，施行日期至 2025

年 12月 31日止。有效期截止后涉及部分政策奖励需延期兑付的，

执行至兑付结束。2023年 1月 1日以来，符合本政策意见的均可

享受。现有政策与本政策意见不相符的，以本政策意见为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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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波市镇海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年 10月 12日印发


